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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內  政政  統統  計計  通通  報報  
106年第6週 

 

    內政部統計處 

105年大陸地區人民來臺人數統計                               106年2月11日 

◎ 105 年大陸地區人民入境來臺達 347 萬 3 千人次，按來臺事由分，以來臺觀光 273

萬 6 千人次占 78.8％最多，透過小三通往返金門、馬祖、澎湖等離島之大陸地區

人民 25 萬 6 千人次占 7.4％次之，專業交流 13 萬 3 千人次占 3.8％居第三。 

◎ 按性別觀察，女性 210 萬 9 千人次占 60.7％，較男性 136 萬 4 千人次占 39.3％

為高，男性、女性均以觀光人次最多。各項來臺事由除專業交流、商務活動交流

之男性較女性為多外，其餘均以女性居多。 

◎ 如與 104 年比較，大陸地區人民來臺人數減少 67 萬 1 千人次（-16.2％），其中

以觀光人次減少 60 萬人次（-18.0％）最多，其次為專業交流減少 4 萬 1 千人次

（-23.5％）；小三通則增加 1 萬 2 千人次（+5.0％）。 

為確保我國境內安全與民眾福祉，規範我國國民與大陸地區人民之往來，並處理衍生

之法律事件，大陸地區人民來臺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並依據該條例

分別訂定「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許可辦法」、「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

長期居留或定居許可辦法」、「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從事觀光活動許可辦法」及「試辦金門

馬祖澎湖與大陸地區通航實施辦法」等，規範各項來臺事由之條件審核與實施辦法。茲將

105 年大陸地區人民入境情形簡要分析如下： 

一、105 年概況： 

(一) 大陸地區人民來臺人數達347萬2,673人次，其中女性210萬8,978人次占60.73％，較

男性136萬3,695人次占39.27％為高，男性、女性均以觀光人次最多。各來臺事由除

專業交流、商務活動交流分別以男性7萬4,196人次、6萬4,200人次較女性5萬9,265

人次、2萬3,529人次為多外，其餘均以女性居多。 

(二) 各項來臺事由中，以觀光273萬6,053人次占78.79％最多，透過小三通往返金門、馬

祖、澎湖等離島之大陸地區人民25萬5,795人次占7.37％次之，專業交流13萬3,461

次占3.84％居第三。 

1. 觀光：依據「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從事觀光活動許可辦法」等規定，105年來臺觀光

273萬6,053人次中，以一類觀光（多為大陸地區人民符合特定條件者）134萬7,433

人次占49.25％最多、個人旅遊130萬8,601人次占47.83％次之、三類觀光（多為旅

居國外求學、工作或取得居留權者）8萬19人次占2.92％最少。 

2. 小三通（往返金、馬、澎）：大陸地區人民依據「試辦金門馬祖澎湖與大陸地區通

航實施辦法」，從事社會交流、藝文商務交流、就學、旅行（包括組團及個人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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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部移民署申請許可入出金門、馬祖或澎湖者，105年計25萬5,795人次，其中以

團體旅遊14萬1,157人次占55.18％最多，個人旅遊10萬7,262人次占41.93％次之，

二者合計占97.11％。 

3. 專業交流：包括從事宗教教義研修、教育講學、投資經營管理、學術科技研究、產

業科技研究、藝文傳習、協助體育國家代表隊培訓、駐點服務、研修生及短期專業

交流（指從事參觀、訪問、考察、領獎、參與研討會、會議、參觀展覽及參加展覽…）

等。105年專業交流13萬3,461人次中，以短期專業交流9萬6,539人次占72.33％最

多、研修生3萬2,648人次占24.46％次之，二者合計占96.8％。 

4. 社會交流、醫療服務交流及商務活動交流：105年社會交流7萬7,939人次，其中以

探親6萬3,229人次占81.13％最多、陸配團聚1萬3,949人次占17.90％次之，二者合

計占99.02％；醫療服務交流3萬126人次，以健檢醫美2萬8,112人次占93.31％最多；

商務活動交流8萬7,729人次，以短期商務活動交流7萬8,811人次占89.83％最多。 

二、 與104年比較： 

(一) 105年大陸地區人民來臺人數較104年減少67萬1,163人次或減少16.20％，其中女性

來臺減少40萬2,069人次或減少16.01％，與男性減少的幅度16.48％相近。 

(二) 按來臺事由觀察，以觀光減少59萬9,870人次或減少17.98％最多（其中一類觀光減

少57萬6,092人次、個人旅遊減少2萬6,217人次、三類觀光增加2,439人次），其次

為專業交流減少4萬919人次（其中短期專業交流減少4萬676人次最多）；另小三通

（往返金、馬、澎）增加1萬2,193人次（其中個人旅遊增加5,801人次、團體旅遊增

加5,582人次）。 

表一、大陸地區人民來臺人數統計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總計 4,143,836   1,632,789   2,511,047   3,472,673   1,363,695    2,108,978   -671,163 -269,094 -402,069

社會交流 81,350      28,342      53,008      77,939      26,877       51,062      -3,411 -1,465 -1,946

醫療服務交流 60,176      21,184      38,992      30,126      10,335       19,791      -30,050 -10,849 -19,201

專業交流 174,380     101,041     73,339      133,461     74,196       59,265      -40,919 -26,845 -14,074

商務活動交流 112,976     75,571      37,405      87,729      64,200       23,529      -25,247 -11,371 -13,876

居留及定居 115,090     8,837       106,253     122,508     10,499       112,009     7,418 1,662 5,756

觀光 3,335,923   1,282,762   2,053,161   2,736,053   1,054,766    1,681,287   -599,870 -227,996 -371,874

小三通

(往返金、馬、澎)
243,602     105,740     137,862     255,795     109,554      146,241     12,193 3,814 8,379

其他 20,339      9,312       11,027      29,062      13,268       15,794      8,723 3,956 4,767

單位：人次

來臺事由
民國104年 民國105年 105年較104年增減數

資料來源：本部移民署。

說    明：本表來臺事由，係依103年修正發布之「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許可辦法」分類。  



 - 3 - 

圖一、大陸地區人民來臺事由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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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從事觀光人數統計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觀光 3,335,923  1,282,762  2,053,161  2,736,053  1,054,766  1,681,287  -599,870 -227,996 -371,874

  個人旅遊 1,334,818   518,336     816,482     1,308,601   511,612     796,989     -26,217 -6,724 -19,493

  一類觀光 1,923,525   737,367     1,186,158   1,347,433   514,367     833,066     -576,092 -223,000 -353,092

  三類觀光 77,580      27,059      50,521      80,019      28,787      51,232      2,439     1,728     711       

單位：人次

來臺事由
民國104年 民國105年 105年較104年增減數

資料來源：本部移民署。

          3.個人旅遊所規定設籍於主管機關公告指定之區域，係指「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從事個人旅遊觀光活動申請須知」第12點所列北京、

            上海、廈門等47個城市。

說    明：1.一類觀光係大陸地區人民有固定正當職業者或學生，或有等值新臺幣20萬元以上之存款，並備有大陸地區金融機構出具之證明者。
          2.三類觀光係赴國外(或港澳)留學、旅居國外(或港澳)取得當地永久居留權、依親居留權並有等值新臺幣20萬元以上之存款，備有
            金融機構出具之證明，或旅居國外(或港澳)1年以上且領有工作證明及其隨行之旅居國外(或港澳)配偶或二親等內血親。

 

表三、大陸地區人民經由小三通往返金馬澎人數統計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小三通

(往返金、馬、澎)
243,602  105,740  137,862  255,795  109,554  146,241  12,193 3,814 8,379

  團體旅遊 135,575   59,911    75,664    141,157   62,983    78,174    5,582 3,072 2,510

  個人旅遊 101,461   42,923    58,538    107,262   43,203    64,059    5,801 280 5,521

  其他 6,566     2,906     3,660     7,376     3,368     4,008     810 462 348

資料來源：本部移民署。
說明：其他係指從事商務活動、學術活動、探親、探病、奔喪、返鄉探親、宗教活動、文化活動、體育活動、交流活動等。

單位：人次

來臺事由
民國104年 民國105年 105年較104年增減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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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從事專業交流人數統計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專業交流   174,380   101,041    73,339   133,461    74,196    59,265 -40,919 -26,845 -14,074

  宗教教義研修        396        141        255        552        213        339 156 72 84

  教育講學         66         56         10         58         47         11 -        8 -9 1

  投資經營管理      1,564      1,285        279      1,611      1,260        351 47 -25 72

  學術科技研究        395        283        112        415        316         99 20 33 -13

  產業科技研究        243        217         26        327        302         25 84 85 -1

  藝文傳習         32         21         11          -          -          - -32 -21 -11

  協助體育國家

  代表隊培訓
        65         55         10         25         20          5 -40 -35 -5

  駐臺機構人員         85         85          -         81         81          - -4 -4         -

  航空駐點人員        359        294         65        414        346         68 55 52 3

  航運駐點人員         63         56          7         36         36          - -27 -20 -7

  駐點採訪        188        103         85        187        114         73 -1 11 -12

  研修生     33,174     12,349     20,825     32,648     12,184     20,464 -526 -165 -361

  短期專業交流    137,215     85,947     51,268     96,539     59,092     37,447 -40,676 -26,855 -13,821

  陪同來臺(一)        306        100        206        401        146        255 95 46 49

  陪同來臺(二)        229         49        180        167         39        128 -62 -10 -52

          業人士之隨行人員（非屬可納健保之對象）、同行人員（核定停留期間未達1年）。

資料來源：本部移民署。
說    明：專業交流之陪同來臺（一）：指含投資經營管理、學術科技研究、產業科技研究之隨行人員（核定停留期間1年以

          上）；依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規定係屬可納健保之對象。陪同來臺（二）：指非陪同來臺（一）之其它專

單位：人次

來臺事由
民國104年 民國105年 105年較104年增減數

 

表五、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從事社會交流人數統計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社會交流 81,350 28,342 53,008 77,939 26,877 51,062 -3,411 -1,465 -1,946

  探親 65,180 26,251 38,929 63,229 24,969 38,260 -1,951 -1,282 -669

  奔喪 618 334 284 464 270 194 -154 -64 -90

  陸配團聚 15,062 1,481 13,581 13,949 1,485 12,464 -1,113 4 -1,117

  運回遺骸骨灰

  (探親)
59 30 29 44 25 19 -15 -5 -10

  進行刑事訴訟 36 18 18 31 9 22 -5 -9 4

  進行民事訴訟 27 11 16 28 12 16 1 1       -

  兩岸會談或

  國際活動
145 99 46 13 7 6 -132 -92 -40

  隨行駐華        -        -        -        -        -        -       -       -       -

  領取遺產 80 42 38 66 40 26 -14 -2 -12

  專案許可 57 34 23 24 13 11 -33 -21 -12

  取得不動產 86 42 44 91 47 44 5 5       -
資料來源：本部移民署。

單位：人次

來臺事由
民國104年 民國105年 105年較104年增減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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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從事醫療服務交流人數統計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醫療服務交流 60,176  21,184  38,992  30,126  10,335  19,791  -30,050 -10,849 -19,201

  就醫 966      395      571      1,251    510      741      285 115 170

  隨行照料 604      319      285      763      412      351      159 93 66

  同行照護 2        2        -        -        -        -        -2 -2 -

  健檢醫美 58,604   20,468   38,136   28,112   9,413    18,699   -30,492 -11,055 -19,437

資料來源：本部移民署。

單位：人次

來臺事由
民國104年 民國105年 105年較104年增減數

 

表七、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從事商務活動交流人數統計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商務活動交流 112,976 75,571  37,405  87,729  64,200  23,529  -25,247 -11,371 -13,876

  演講 47       39       8        70       51       19       23 12 11

  商務研習、受訓 2,238    1,653    585      1,789    1,402    387      -449 -251 -198

  履約活動 5,469    4,928    541      5,252    4,695    557      -217 -233 16

  跨國企業內部

  調動服務
1,742    1,207    535      1,458    1,094    364      -284 -113 -171

  短期商務活動交流 103,086  67,599   35,487   78,811   56,846   21,965   -24,275 -10,753 -13,522

  陪同來臺(一)跨國 189      59       130      219      59       160             30         -        30

  陪同來臺(三) 205      86       119      130      53       77       -75 -33 -42

          留期間未達1年）。

說    明：商務活動交流之陪同來臺（一）跨國：指跨國企業內部調動之隨行人員（核定停留期間1年以上）；依衛生福利部中央

          健康保險署規定係屬可納健保之對象。陪同來臺（三）：指非陪同來臺（一）跨國之其他商務人士之同行人員（核定停

資料來源：本部移民署。

單位：人次

來臺事由
民國104年 民國105年 105年較104年增減數

 


